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

校教[2010]12号


关于2010届学生毕业设计/论文开题事项的通知
各系：

2010年应届本科毕业生已进入毕业设计/论文开题阶段，为保证毕业学生质量，根据《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学籍管理实施细则》（校教[2006]285号文）规定，现将有关事项强调如下：

一、已修课程获学分不足应修课程总学分3/4的应届毕业生，不得进入毕业设计/论文开题答辩，上述学生可继续在校进入2007级学习，重修未获得学分的课程；
二、凡欠缴学校学费的学生，暂缓进行毕业设计/论文开题；
三、已修课程获学分低于应修课程总学分1/2者，按学籍管理规定，劝其退学。请各单位做好相关学生思想工作，并将结果报学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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